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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6-9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经和解后孙公司申请撤销执行。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成都金星健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

都金星”）为本案的原告，成都金星系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中恒集团”）的控股孙公司。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执行裁定事项不会对公司本

期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前期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成都金星与

成都耀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匀医药”）的诉讼事项，因耀匀

医药未履行法院生效的一审判决，成都金星遂向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四川自贸试验区法院”）申请执行。后相关各方经协商，就

该诉讼及增资协议履行等事项达成和解，并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签署了《成

都金星健康药业有限公司增资和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

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孙公司诉讼事项达成和解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6-4）。

二、案件执行情况

上述补充协议生效后，成都金星向四川自贸试验区法院申请撤销对耀匀

医药的执行申请及解除对其采取的保全措施。近日，成都金星收到四川自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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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区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

解除本案中对被保全人成都耀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名下账号的冻结。

本裁定立即执行。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和解有助于稳定孙公司经营，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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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孙公司收到执行

裁定书的公告》盖章页）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7 日


	OLE_LINK1
	OLE_LINK2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成都金星与成都耀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
	上述补充协议生效后，成都金星向四川自贸试验区法院申请撤销对耀匀医药的执行申请及解除对其采取的保全措施
	解除本案中对被保全人成都耀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名下账号的冻结。
	本裁定立即执行。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